
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2021年优化提质营商环境改革工作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优化提质营商环境改革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呈办通〔2019〕29号）、《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营商环境“红黑榜”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关于印发《昆明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开办企业便利度的工作方案》的通知（昆营商办发〔2020〕2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云南省营商环境“红黑榜”评价期和评价指标体系通知》。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MB198972XH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呈祥街515号惠景园下沉广场
联系电话：67481242
法人代表：陈勇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是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昆明市呈贡区行政审批局、昆明市呈贡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牌子。昆明市呈贡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政务服务、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务服务、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项目基本概况

优化提质营商环境改革工作经费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按照《昆明市全面提升一流营商环境工作方案》要求，以市场主体需求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持续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标准，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行动，深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成政策法规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一）开展考察学习“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学习天津、宁夏等城市在行政审批局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成效，考察学习“开办企业”工作。学习北京等标杆城市网上办理、线下“一窗受理”、再造办事流程、政府购买服务等一批改革举措。
（二）组织全区营商环境建设26个指标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分管领导或具体业务负责人约50人到北京、浙江、广东、深圳等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先进地区开展业务培训，培训时间预计7天（含往返两天）。
（三）开展学习获得电力领域，学习南京、深圳等标杆城市探索形成了优化办电服务、低压小微企业用电报装“三零”服务、高压用户用电报装“三省”服务、提升供电可靠性、加强与政府部门信息互联互通等一批改革举措。
（四）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活动、访企日活动、政策宣讲日活动、营商环境观察员座谈会。
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安排资金69.381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开展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一季度开展考察学习“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学习天津、宁夏等城市在行政审批局在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二季度开展组织全区营商环境建设26个指标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分管领导或具体业务负责人约50人到北京、浙江、广东、深圳等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先进地区开展业务培训，培训时间预计7天（含往返两天）；三季度开展学习获得电力领域，学习南京、深圳等标杆城市探索形成了优化办电服务、低压小微企业用电报装“三零”服务、高压用户用电报装“三省”服务、提升供电可靠性、加强与政府部门信息互联互通等一批改革举措；四季度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宣传活动、访企日活动、政策宣讲日活动、营商环境观察员座谈会。
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以市场主体需求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持续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标准，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行动，深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成政策法规工作，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全面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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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目标(2021年-2023年)
	 以市场主体需求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持续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标准，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行动，深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成政策法规工作。

	
	预算年度(2021年)目标
	 以市场主体需求和社会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持续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标准，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行动，深入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成政策法规工作。

	绩效指标
	评（扣）分标准
	指标内容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属性
	
	
	

	产出指标
	
	
	
	空
	
	
	空
	空
	 

	
	数量指标
	
	
	空
	
	
	空
	空
	 

	
	
	开展营商环境专题培训
	>
	50
	人次
	定量指标
	未开展考察学习“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工作，扣10分。
	组织全区营商环境建设26个指标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分管领导或具体业务负责人约50人到北京、浙江、广东、深圳等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先进地区开展业务培训。
	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开展营商环境宣传活动
	>=
	4
	次
	定量指标
	开展营商环境宣传低于4次，扣5分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宣传、访企日活动、政策宣讲日开展、营商环境观察员座谈会等活动。
	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呈贡区区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梳理
	>=
	90
	%
	定性指标
	低于90%，扣5分
	梳理编制完成区级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628项，机改后“最多跑一次”事项清单394项，“七办”清单一窗通办371项、一网通办368项、掌上通办52项、一次办成394项、马上办好185项、就近申办90项、全市能办45项。
	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呈贡区区级部门街道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梳理
	=
	100%
	%
	定性指标
	低于90%，扣5分。
	清单共涉及27部门，共计4066项行政职权，对应责任清单共35054项，对应追责情形共计34426项，街道共计32项行政职权，对应责任事项共计144项，对应追责情形153项。
	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质量指标
	
	
	空
	
	
	空
	空
	空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向驻呈企业宣讲复工复产具体措施、制定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举措
	=
	90
	%
	定性指标
	向驻呈企业宣讲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举措，覆盖面未到达80%，扣15分
	覆盖驻呈企业宣讲优化营商环境具体举措
	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时效指标
	
	
	空
	
	
	空
	空
	空

	
	
	按时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行动
	=
	90
	%
	定性指标
	按时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行动，推行率为到达80%，扣10分
	按时扎实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行动
	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成本指标
	
	
	空
	
	
	空
	空
	空

	
	
	开展学习培训，严格一厉行节约为原则
	=
	100
	%
	定性指标
	培训人均费用高于上年度10%，扣10分
	开展学习培训，严格一厉行节约为原则
	年初工作计划及项目实施方案

	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社会效益指标
	
	
	空
	
	
	空
	空
	 

	
	
	昆明市营商环境“红黑榜”评价 
	=
	100% 
	%
	定性指标
	参评期间有一次黑榜 扣20分。
	昆明市营商环境“红黑榜”评价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昆明市营商环境“红黑榜”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

	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空
	
	
	空
	空
	 

	
	
	营商环境观察员满意度
	=
	100%
	%
	定性指标
	营商环境观察员满意度调查结果满意度低于80%，扣10分。
	2020年5月28 日，组织开展了呈贡区第一期营商环境主题日活动暨“营商环境观察员”聘任仪式，共聘请“营商环境观察员”20名。为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全面提升企业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营商环境观察员”满意度调查情况

	
	
	广大群众、企业及投资客商满意
	>
	100% 
	%
	定性指标
	群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满意度低于85%，扣10分
	广大群众、企业及投资客商满意
	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系统、政务要情通报


